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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除累积投票的议案外

,

采用以下方法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1

、股权登记日持有“包钢股份”

A

股的投资者

,

如对除累积投票外的其他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

７３８０１０

】

买入

９９

元

１

股

2

、股权登记日持有“包钢股份”

A

股的投资者

,

如需对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如对议案

3

《董事会工作报告》投

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

７３８０１０

】

买入

３

元

１

股

3

、如果某投资者对议案

3

《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反对票

,

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2

股

,

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

７３８０１０

】

买入

３

元

２

股

4

、如果某投资者对议案

3

《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弃权票

,

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3

股

,

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

７３８０１０

】

买入

３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

、考虑到需要表决的议案较多

,

若股东需对除累积投票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可直接申报价格

99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

,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

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2

、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而某一股东仅对其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只要股东对其中一项

议案投票

,

即视为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

,

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并对会议提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受托人应按本授权书内容

代本人

/

本单位进行表决

,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

无

）

１．１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投票股数

（

不超过投票总数

，

股东投票总

数为股东持股数量

×９

。

股东可将其投给

任意一名或多名提名候选人

，

也可平均

投给每名候选人

）

１．１．１

选举周秉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２

选举李春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３

选举孙国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４

选举李金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５

选举孟志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６

选举刘玉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７

选举汪洪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８

选举孟繁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９

选举董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股数

（

不超过投票总数

，

股东投票总

数为股东持股数量

×５

。

股东可将其投给

任意一名或多名提名候选人

，

也可平均

投给每名候选人

）

１．２．１

选举刘向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张巨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于绪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４

选举刘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５

选举李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

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测的提案

８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计划

９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投资计划

１０

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１１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提案

１２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提案

１３

关于续签

《

委托加工协议

》

的提案

１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本授权书自签发日生效

,

至上述会议完毕之日失效。

备注

:1

、第一项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股东可根据意愿把选举票数投给一名或多名候选人

;

请在表决栏

内填写具体数字

,

勿用“

√

”表示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投给

9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

股东的选举票数

,

即选举票数

=9×

持股数

;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投给

5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

能超过股东的选举票数

,

即选举票数

=5×

持股数。

2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对第二项至第十四项提案在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委托人

(

签字或盖章

):

受托人

(

签字

):

法定代表人签字

(

法人适用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日期

:

(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证券代码:600010� � � �公告编号:(临)2013—010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是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

控

股子公司

,

由于历史渊源和和生产工艺的连续性

,

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原主材料、燃料动力供应、

产品销售、基建施工和设备检修等方面存在着关联交易。 公司从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铁精矿、石灰、精

煤等原主材料

,

维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

同时

,

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用自身已有的条件

,

为本公司提供运

输、维修、基建项目施工和安全保卫、生活服务等后勤保障。与从市场上购买相比

,

一方面更能节约生产成本

,

另一方面也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

另外

,

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购买本公司钢材、动力等产品

,

用于正

常的生产经营和基建技改。 本公司严格执行双方签订的各项关联交易合同

,

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此类

交易

,

并承诺在未来尽可能减少直至基本消除此类关联交易。

2012

年

,

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总额

1,020,848.93

万元

,

其中关联采购

776,896.87

万元

,

关联销售

229,812.06

万元

,

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服务

16,140.00

万元

,

除因未按预计时间完成巴润矿业资产

收购的因素影响外

,

其余关联交易项目均未超过

2012

年度关联交易预测金额。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及

2013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计划

,

本公司对

2013

年预计上述关联交易发生额

进行了测算

,

预计全年关联交易总额

966,300.00

万元

,

其中

:

关联采购

724,150.00

万元

,

关联销售

224,300.00

万元

,

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服务

17,850.00

万元

,

明细如下

:

一

、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２０１３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采购及

２０１３

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采购项目

２０１３

年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 定价原则

（

一

）

原材料

４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２５４．００

１

集团公司 铁精矿

、

石灰粉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１

，

７４７．０４

市场价

２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铁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９

，

０７４．８９

市场价

３

包钢集团固阳矿业有限公司 球团矿

、

白云石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４３２．０７

市场价

（

二

）

辅助材料

２０

，

６２０．００ １５

，

７１８．１８

１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

大型工具

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８０．５７

协议价

２

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废钢

１２０．００ ６９．０６

市场价

３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轧辊

、

大型工具

、

备品

备件

４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９４６．７１

市场价

协议价

４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

基建维修

７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９７７．７１

协议价

５

包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备件款

５００．００ ４４４．１３

市场价

（

三

）

其他

２２８

，

５３０．００ １６８

，

９２４．６９

１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备件

、

维修

、

运输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４４３．０７

协议价

２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运输费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０４９．５９

协议价

３

包钢集团勘察测绘研究院 设计费

、

施工费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９３８．４４

协议价

４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印刷费

、

租赁费等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１９２．５８

市场价

５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费

、

施工费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５．２６

协议价

６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司 施工费

５００．００ ３４２．１６

协议价

７

包钢集团冶金渣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费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６６．８０

协议价

８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３．３１

协议价

９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基建

、

修理费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８１．４４

协议价

１０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

仓储费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０５６．９９

市场价

１１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

检验费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９６

协议价

１２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建

、

修理费

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４０３．２１

协议价

１３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

１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４９．０２

市场价

１４

包钢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

（

工民建公司

）

运输费

、

劳保品

３５０．００ ３３１．３４

市场价

１５

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粉

、

动力费

６

，

５５１．９８

市场价

１６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

、

绿化费

２８０．００ １９９．３８

市场价

１７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

１

，

９５０．００ １

，

８９９．１６

１８

集团公司

运输

、

租赁

、

卫生服务

等费用

市场价

合计

７２４

，

１５０．００ ７７６

，

８９６．８７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销售及

２０１３

年预计明细表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 定价原则

１

集团公司

钢材

、

辅料备件

、

燃料

动力检化验费

４４

，

５００．００ ４３

，

９８９．９４

市场价

２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１６７．２９

市场价

３

包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１

，

６８３．７１

市场价

４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钢材

、

动力费

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２３８．９９

市场价

５

包钢集团公司鹿畅达物流公司 钢材

２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７

，

４４０．４６

市场价

６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动力

３５０．００ ３０７．８５

市场价

７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

辅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３４７．６２

市场价

８

包钢集团固阳矿业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９

，

５００．００ ８

，

１４６．６４

市场价

９

包钢集团冶金渣开发有限公司 钢材

、

废渣

６００．００ ６５７．３９

市场价

１０

包钢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

（

工民建公司

）

钢材

、

材料

３０．００

市场价

１１

内蒙古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费

４

，

７５０．００ ４

，

６４１．５４

市场价

１２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司 动力费

６０．００ ５６．０３

市场价

１３

包钢集团巴润矿业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１９

，

８６２．９５

市场价

１４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３．２３

市场价

１５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１０５．００ ９４．１９

市场价

１６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５５．００

市场价

１７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４．７３

市场价

１８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７５．００ ６２．６９

市场价

１９

包钢集团炉窑修造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９４．３６

市场价

２０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钢材

、

动力费

、

运输费

１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１

，

７４１．４９

市场价

２１

包钢集团测绘勘察研究院 辅助材料

３

，

３００．００ ３

，

０２８．６６

市场价

２２

北京卓冠科技有限公司 钢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１５．２４

市场价

２３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动力费

１５．００ １３．２７

市场价

２４

包钢西北创业无缝管件有限公司 钢材

、

动力费

３０．００

市场价

２５

包钢西创磁材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

动力费

１６０．００ １５４．４２

市场价

２６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动力费 市场价

２７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钢材

、

废钢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４

，

８６１．３３

市场价

２８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动力费

１１０．００ ９８．０４

市场价

合计

２２４

，

３００．００ ２２９

，

８１２．０６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其他费用及

２０１３

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采购项目

２０１３

年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 定价原则

２

集团公司

医疗卫生服务费

４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８３９．００

协议价

３

食堂浴池服务费

２

，

８５０．００ ２

，

６５０．００

协议价

４

员工培训费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２４０．００

协议价

５

安全交通保卫费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

，

１５０．００

协议价

６

道路绿化费

１

，

７００．００ １

，

５９０．００

协议价

７

土地租赁费

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６７１．００

协议价

合计

１７

，

８５０．００ １６

，

１４０．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

金额单位

:

万元

)

母公司名称

关联关

系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法定

代表

人

业务性

质

注册资本

对本公

司的持

股比例

（

％

）

对本公

司的表

决权比

例

（

％

）

本公司最

终控制方

组织机构代

码

包头钢铁

（

集

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母公司

有限

公司

内蒙

古包

头市

周秉

利

钢 铁 制

品

、

机械

设备

、

稀

土产品

１

，

４７５

，

８７７．８４ ６１．２０ ６１．２０

包 头 钢 铁

（

集团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１１４３９２５５－９

(

二

)

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

单位

:

万元

子公司名称

（

全称

）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范围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

生产销售

４９

，

８０３．０３

氧化球团及直接还原铁的

生产

、

销售

、

储存

、

运输

；

铁

矿石采选

；

生产所需辅料的

精选

、

预处理及制备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钢材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钢材的销售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钢材销售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钢材剪切

、

加工

、

销售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馆陶县

钢材销售

２

，

０００．００

钢材

、

建材销售

，

物流信息

及营销信息咨询服务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生产销售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耐火材料生产

、

销售

续

:

子公司名称

（

全称

）

持股比例

（

％

）

表决权比例

（

％

）

期末实际出资额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投

资的其他项目余额

是否

合并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

责任公司

９１．９７ ９１．９７ ４５

，

８０３．０３

———

是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

是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７

，

６５０．００

———

是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１

，

０２０．００

———

是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

是

续

:

子公司名称

（

全称

）

企业

类型

组织机构代

码

少数股东权

益

少数股东权益中

用于冲减少数股

东损益的金额

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冲减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本

期亏损超过少数股东在该

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

所享有份额后的余额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５９１５１９－３ ４

，

４０７．０９

——— ———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３２６２９４８ ２４０．６４

——— ———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８５１９３４７－６ ７

，

３４５．２９

——— ———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５５２４９４８ ９１６．９４

——— ———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５６９６４２－４ ６

，

０８１．０７

——— ———

(

三

)

本企业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被投资单

位名称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法定代

表人

业务

性质

注册资本

本企

业持

股比

例

（

％

）

本企业

在被投

资单位

表决权

比例

（

％

）

年末资产

总额

年末负债

总额

年末净资

产总额

本期营业收

入总额

本期净

利润

联营企业

包钢中铁

轨道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田霞

焊接

钢轨

的对

外销

售

２５

，

０００ ５０ ５０ ４０

，

１２６．２９ １４

，

５２５．６９ ２５

，

６００．６０ ３１

，

３７８．５６ ３７９．６７

包钢集团

财务有限

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谢美玲

５０

，

０００ ３０ ３０ ２２５

，

４９７．７６ １７４

，

４１５．５３ ５１

，

０８２．２２ １

，

７８６．７０ ９６５．５０

(

四

)

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的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

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０１４６３６２－２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７２２３１６７－７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４９４６－１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６７８７９９１－１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７６１２７２２－８

包钢集团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６４４８３６０－４

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８７０９８９４－４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０１２９５６２－２

巴彦淖尔普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６１０６３４７－９

包钢集团勘察测绘研究院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５３５３－２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５０６７－３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５１２９－７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４９４４－５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２０１１６７０－６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５０５９－３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８１４４１７５６－９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２０１１４８７－４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２０１１４２７－６

包钢集团友谊轧钢厂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１１４３９６１２－Ｘ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０１２６８１９－Ｘ

内蒙古包钢西贝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６７０６８３２６－９

包钢集团宁远物资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６６４０９５３７－２

包钢集团炉窖修造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８１４４１７６７－３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４９６７－０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５１４５－７

包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Ｘ２７０５１１７－４

包钢西创磁材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６９００６２８７３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６２６４４３５８３

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４０５２０５１－５

包钢集团怀安金恒安物资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６６５７１８７０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６１０５３７３Ｘ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４６２０４８８８－５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４３８８７２８Ｘ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７０１２６８１９Ｘ

北京卓冠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３０％

股权股东

７５９６２３７６４

三、

2013

年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预测

１

集团公司

采购铁精矿

、

辅助材料

、

钢材

，

接受

综合服务

、

租赁土地

；

销售钢材

、

提

供运输

、

检化验

、

计量维护等服务

４１２

，

３５０．００

２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

废钢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铁精矿

、

煤

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４

包钢集团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矿

、

材料

５

包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工民建公司

）

材料

、

运输

、

劳保

３８０．００

６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废钢

、

钢材

２８

，

４５０．００

７

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废钢

、

动力费

、

运输费

４

，

８７０．００

８

包钢集团环保绿化实业有限公司 燃料动力

６３０．００

９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司 维修费

、

动力费

５６０．００

１０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基建

、

维修

、

运输费

３８

，

３００．００

１１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运输费

４５

，

０７５．００

１２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

、

基建

、

维修费

７

，

６２０．００

１３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

、

基建

、

维修费

３

，

６０５．００

１４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

修理

、

印刷服务

２

，

５５５．００

１５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材料

、

基建

、

维修费

３５

，

２４０．００

１６

包钢集团公司鹿畅达物流公司 钢材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１７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 废渣

、

翻罐费

、

道路施工

２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８

包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材料

、

基建

、

维修费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材料

、

维修

、

基建费用

４

，

０１５．００

２０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材料

、

备品备件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１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８９

，

５００．００

２２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轧辊

、

大型工具

、

备品备件

５

，

８００．００

２３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设计费

６００．００

２４

北京卓冠科技有限公司 钢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设计费

、

检验费

１５０．００

２６

包钢西北创业无缝管件有限公司 材料

、

动力费

３０．００

２７

包钢西创磁材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

动力费

１６０．００

２８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６９

，

５００．００

２９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动力费

１１０．００

合计

９６６

，

３００．００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的确定

: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

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平等公允的原则进

行。 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关联方的利益。 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

方选择的权利

,

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 根据本公司各项有效的关联交易协

议

,

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

:

(1)

国家规定的以规定为准

,

无规定的以市场价为准。

(2)

劳务、服务费用定价原则

:⑴

国家、自治区、包头市政府有明确规定的

,

按规定的费率收取

;⑵

国家和地

方有关部门规定了指导价的

,

按该指导价确定价格

;⑶

既无国家定价

,

也无国家指导价的

,

按可比的市场价格

确定价格。

⑷

无可比的市场价格的

,

按构成价格

(

即提供服务方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利润构成的价格

)

收

取。

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

,

交易双方应随时收集交易商品市场价格信息

,

进行跟踪检查

,

并根据市场

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

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

时

,

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

并签定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

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

同时

,

本公司与关

联方购销业务往来中

,

保留向第三方采购和销售的权利。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生产经营的需要

,

同时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储量丰富的矿山资源和完

善的采选系统以及建设、维修、综合服务系统

,

导致本公司在原主材料的采购、产品销售及基建、维修、综合

服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发生大量关联交易

,

该等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经营成本、收入和利

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联采购方面

,

公司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铁精矿主要由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

其供给的原料质量稳

定

,

且运输费和库存费用低

,

保证了公司的原料供应、降低了公司的采购成本

,

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

;

集团公

司利用其已有的完善的原料采选和供应系统

,

为本公司供应原主材料

,

是公司正常稳定生产和持续经营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

关联销售方面

,

集团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基建技改所需钢材基本由本公司供给。 每年发生的交易占本公

司全部产品的

5%

左右

,

是公司最稳定的客户

,

同时为集团公司节约了采购费用

,

也为公司节约了经营费用。集

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用本公司已有的能源动力供应网络

,

购买和使用本公司水、电、风、气等能源动力

,

既形成了本公司稳定的客户

,

使公司剩余的能源动力得以销售

,

也降低了其自身的采购成本。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利用其完善的设备、设施和技术手段

,

为公司提供运输、基建、

维护、检化验和后勤等综合性服务

,

长期以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

,

既避免了公司重复建设的投资

负担和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缺点。也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使公司能够将有限的资金、人才投入到主营业

务中。

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

收购控股股东集团公司持有的包钢集团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及相关资产

,

该项收购已于

3013

年

3

月完成

,

将减少本公司对集团公司的年关联采购额

30

亿元以上。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

为规范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和集团公司形成的关联交易

,2006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与集团公

司签署了《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商标转让协议》、《专利转让协议》

,

补充和修改了《土地

使用权租赁协议》、《综合服务协议》

,

并终止了《铁水购销协议》、《原料购销协议书

(

钢坯

)

》、《原料购销协议书

(

钢材

)

》、《原辅料购销协议书》、《能源供应协议》、《钢材销售合同

(

集团

)

》、《进出口代理协议》、《维修合同》、

《运输及检化验合同》。 同时根据集团公司自身特点和管理要求

,

本公司需与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签署的关

联交易

,

均由各子公司出具《委托函》

,

委托集团公司代理与本公司签署相关关联协议。从

2007

年

7

月起相关关

联交易价格按新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

2009

年

,

根据公司购入的部分铁精矿需要再选再磨的实际情况

,

又与集团公司新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

2011

年

6

月

,

公司在收购完成天诚高线资产后

,

宇集团公司签订了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新签署和修改后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关联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如下

:

(1)

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①

供应的主要原、辅料

集团公司保证将依照本公司发出的订单向本公司供应主要原、辅料包括铁精矿、生石灰、白灰、轻烧白

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

,

但本公司所订购的主要原、辅料品种必须为集团公司现生产

(

或所能生产

)

的品种。

集团公司在满足第三方的需求前必须确保优先向本公司供应主要原、辅料

,

若本公司要求供应的主要原、辅

料的数量超出集团公司届时的生产能力

,

集团公司不必亦无义务向本公司提供超出部分的主要原、辅料。 就

主要原、辅料供应而言

,

在任何特定期间内

,

本公司没有义务向集团公司保证满足任何最低购买量

;

且本公司

将有权于任何时刻向任何第三方采购主要原、辅料。 在不超出其生产能力的前提下

,

集团公司必须维持足够

的生产以确保可以满足本公司对主要原、辅料供应的需求。 在未获本公司书面同意前

,

集团公司不得随意终

止生产任何本协议约定供应的为本公司所必需的主要原、辅料品种。

②

规格及要求

本公司要求集团公司提供主要原、辅料供应时

,

必须在有关的订单中明示所需主要原、辅料的品种、规

格。 集团公司必须严格地按照本公司注明的品种、规格供应主要原、辅料

,

并确保其供应的主要原、辅料符合

本公司订单的要求。

③

价格确定原则

铁精矿

:

交易价格按照上月本公司从区内采购的同品位铁精矿市场价格执行。 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

石、石灰石、白云石粉

:

交易价格按照区内采购的市场价格执行。 上述价格均包括集团公司将主要原、辅料运

至确定的交货地点而发生的传输、吊装、力资等运输费用。

④

订购

本公司可按其需要向集团公司发出订单以订购主要原、辅料。订单须以书面形式发出。其内容须包括主

要原、辅料的种类、品种、规格、品质要求、数量及本公司收货代表的身份。 集团公司须于收到本公司订单之

后

5

个工作日

,

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公司

,

除确认接受订单内的各项条款外

,

还需注明每类主要原、辅料品种的

供售价。 本公司接获集团公司回复后

5

个作日内

,

若并无书面通知集团公司作任何更改

,

则该订单将自动落

实。 鉴于不同品种主要原、辅料的不同生产周期

,

本公司在订购时应给予集团公司充分的事前通知。 就此

,

本

协议双方同意在本条第

(

二

)

项规定的订单自动落实后起

,

至本公司向集团公司发出的书面订单订购的主要

原、辅料的生产周期期限届满前

,

集团公司无须向本公司交货。在有关期限届满后

,

集团公司须按事前与本公

司商定的安排向本公司按订单要求交货。

⑤

交货地点

根据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不同

,

双方同意主要原、辅料的交货地点按下列约定确定

:

铁精矿通过皮带

运输的

,

交货地点为本公司炼铁厂原料车间。 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的交货地点为本

公司使用单位。

⑥

质量检验

在交货时集团公司需同时递交品种、规格、化学成分等相关参数

,

如经本公司检验发现有不符合订单品

种、规格、化学成分的货品时

,

本公司可于交货后

10

日内书面向集团公司提出拒收

,

经集团公司检验部门确

认并即时通知本公司办理有关处置手续

,

一切检验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进行。 如检验后发现有不符合品质规

格要求的主要原、辅料

,

本公司有权拒收

,

拒收部分的货款将无须支付。 此外

,

若本公司在加工过程中发现有

任何主要原、辅料不符合品质规格要求者

,

可退还给集团公司。 就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

,

集团公司须在

本公司发出通知后

30

日内付还给本公司相等于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供售价格的款项

;

过期未付的

,

本

公司可于应付但未付给集团公司的任何其他主要原、辅料货款中将其扣除。就上述被拒收的主要原、辅料而

言

,

若双方同意

,

可按双方临时协商议定的较低价格将其售予本公司。

⑦

计量

铁精矿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重。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

重。

⑧

结算

集团公司所供应的每批次主要原、辅料在完成交货、质量检验、计量工作后

,

应向本公司发出付款通知。

在本公司收到集团公司就本公司供应的主要原、辅料送交的有关付款通知后

,

本公司须于当月月底结算完成

后

10

日内将有关货款付清

,

同时定期与集团公司针对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之间的量差进行清理结算。 本公

司如有对任何主要原、辅料的质量发生质疑

,

则在该等质疑按第七条规定解决以前

,

本公司有权对质疑部分

的主要原、辅料货款实行拒付

;

拒付形式可采取对日后提供货品的等额货款实行留扣

(

指相关部分的金额而

言

)

。

⑨

生效、期限及终止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持续有效。 本协议仅可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1.

本公司事先提前不少于

30

天向

集团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2.

集团公司和本公司以书面形式同意终止本协议。

(2)

综合服务协议

①

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A

、回收废钢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废钢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

、备品备件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由集团公司自加工的备品备件服务

,

双方同意按上一年度集

团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种类备品备件的价格确定。

C

、支持性服务

a

、运输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公路、铁路运输

,

双方同意

,

按市场价格确定。

b

、维修、维护

:

对于本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工作

,

集团公司同意提供维修、维护服务

,

收费参照

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

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c

、劳务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

双方同意按包头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d

、通讯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通讯服务

,

双方同意按包头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e

、设计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设计服务

(

包括咨询与技术服务

),

收费参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

务的收费标准

,

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f

、供暖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供暖服务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g

、印刷品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印刷品服务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h

、住宿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住宿服务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i

、租车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租车服务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j

、医疗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医疗服务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k

、爆破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爆破服务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l

、检测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检测服务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m

、有关款项的代收代缴

:

对于本公司应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排污费、人防费

,

双方同意由集团公司按照国

家及地方标准代收代缴

,

并不收取任何服务性质的手续费或其他费用。

n

、其他

:

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综合服务

(

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培训、消防、交通、绿化、卫生与

安全保卫等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D

、进出口代理

:

在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之前

,

本公司的进出口业务

(

包括但不限于矿石、设备、钢材

等

)

由集团公司代理完成

,

所涉业务依正常商业行为处理

,

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支付代理业务合同金额的

2%

作

为代理费。 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后

,

有权通知集团公司终止代理关系

;

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非独家代理

机构

,

本公司有权选择独立第三方完成代理业务。

E

、其他辅料———包括但不限于化工材料

(

胶、油漆等

);

火工材料

(

炸药、雷管等

);

建筑用料

(

木材等

)

等

:

对于

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辅料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②

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A

、原材料、辅助材料供应服务

a

、铁水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铁水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

、连铸小方坯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连铸小方坯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c

、方钢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方钢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d

、初轧坯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初轧坯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e

、矩型坯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矩型坯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f

、废钢、废材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废钢、废材

,

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g

、焦炭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焦炭

,

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

1%

作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

的定价标准。

h

、合金、有色材料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合金、有色材料

,

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

1%

作

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i

、非金属原料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非金属原料

,

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

1%

作为收取采

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j

、备件、辅助材料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备件、辅助材料

,

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

1%

作为

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B

、公用事业服务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氧气、氮气、氩气、空气、焦炉煤气

,

双方同意按实际生产成本加

5%

毛利确

定

;

蒸汽、生活水、新水、回用水、澄清水、热水、电等公用事业服务

,

双方同意按政府定价加转供成本确定

;

动力

煤

,

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

1%

收取代理采购费用。

C

、支持性服务

a

、铁路运输及劳务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

,

双方同意按国家铁道部铁路运输收费

标准确定

;

劳务费按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

根据工作难度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b

、计量

: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计量服务

,

双方同意按行业计量收费标准确定。

c

、化检验

:

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化检验

,

本公司同意提供化检验服务

,

所需费用按政府定价执

行

;

如无政府定价

,

收费参照本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化检验服务的行业价格

,

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

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d

、维修维护服务

:

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服务

,

由本公司提供该服务

,

所需费用按政府定

价执行

;

如无政府定价

,

收费参照本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维修维护服务的行业价格

,

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

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③

其他约定

就协议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应为

:

如存在政府定价

,

则为政府定价

;

如无适用的政府定价

,

则为该协议服务

的市场价格

;

如无适用的市场价格

,

则为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

其他双方约定的价格。

④

结算方式

集团公司向包钢股份提供的经常性服务项目及包钢股份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钢坯、水、电、气、蒸汽、煤气

等

,

由双方协商后定期结算。对于非经常性服务项目

,

由双方参照有关服务的商业惯例商定。 对于定期调整

价格的服务

,

如价格尚未调整

,

先按原定价格付款

,

在价格确定之后

,

双方按有关价款进行结算。

(3)

土地租赁协议

根据集团公司与本公司

2000

年

2

月

21

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及《土地租赁补充合同》

,

本公司租用集团

公司

143,666.26

平方米土地用于生产经营

,

租赁期限

50

年

,

租赁费每年每平方米人民币

5

元

,

年租金

718,331.30

元

,

每年

6

月

30

日前和

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

其土地使用税费等由集团公司负担。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

2002

年

11

月

1

日签订的包钢地产合同租字第

012

号“包钢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租

赁合同”

,

本公司租赁集团公司位于包钢厂内

1

号公路南

,

宗地号

7311,

面积

519,944.5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

薄

板连铸连轧厂所占土地

),

租赁期限自

2002

年

11

月

30

日到

2017

年

11

月

30

日

,

年租金为

2,599,722.50

元。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

2003

年

7

月

24

日签订的 《土地租赁补充协议》

,

本公司租赁集团公司宗地号为

312-17-002-1

和

312-14-001-1,

面积为

171,317.7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

连轧钢管厂所占土地

),

租赁期限自

2003

年

8

月

1

日到

2018

年

7

月

31

日

,

年租金为

856,588.50

元。

根据

2006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

,

本公司由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

84

宗

,

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

8,726,045.22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租金价

格为

:

每平方米

6

元

,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

52,356,271.32

元。 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

日起

20

年届满

,

租金价格调整幅度

,

可以每三年一调

,

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

30%,

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

6

月

30

日前和

12

月

31

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根据

2011

年

6

月

22

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

,

本公司由于收购天诚高线资

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

2

宗

,

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

35,332.54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为

:

每平方米

5

元

,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

176,662.70

元。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年

届满

,

租金价格调整幅度

,

可以每三年一调

,

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

30%,

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

6

月

30

日前和

12

月

31

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根据

2013

年

3

月

16

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

,

本公司由于收购巴润矿业资

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

7

宗

,

面积共计

1,450,432.31

平方米

,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

实际租赁面

积为

1,450,432.31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价格为

:4

元

/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

5,801,729

元。租

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年届满

,

租金价格调整幅度

,

可以每三年一调

,

调整幅度原则上

不超过

30%,

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

6

月

30

日前和

12

月

31

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

年租金。

(4)

委托加工协议

本公司将部分外购的铁精粉委托集团公司再选再磨

,

加工费按

25

元

/

吨计算。

七、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

2007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和集团公司形成新的关联交易

,

为规范新的关联交易

,

本

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与集团公司签署了新的关联交易合同

,

并对原有的《综合服务协议》、《土地使用权租

赁协议》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同时根据集团公司自身特点和管理要求

,

本公司需与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签署

的关联交易

,

均由各子公司出具《委托函》

,

委托集团公司代理与本公司签署相关关联协议。

2009

年

,

根据公司

购入的部分铁精矿需要再选再磨的实际情况

,

又与集团公司新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 相关关联交易价格

按新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

,

新签、补充和修改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如下

:

1

、《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2

、《综合服务协议》

3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4

、《委托加工协议》

5

、

2011

年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6

、

2013

年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8日

2013年 4 月 18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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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6�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2013-012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

会议通知已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正式对外公告。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原定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00

召开。 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4

月

17

日，会议登记日为：

2013

年

4

月

22

日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2:00－4:30

）。

因本公司

2012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可能会做出调整，公司取消原定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预计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待股东

大会具体时间确定后，公司将另行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并重新确定股权登记日。

特此公告。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69� � �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2013－02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14

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金融产品投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总额，申请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

等投资。

2013

年

1

月

14

日，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

<

公司章

程

>

中拟新增条款的议案》，同意在《公司章程》中新增

"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从事证券公司证

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之外的金融产品等投资

"

之条款。该等《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变

更，已获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核准。

2013

年

4

月

15

日，上述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

息如下：

公司名称：西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2

层

8

间

法定代表人：崔坚

注册资本：陆亿元整

实收资本：陆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投资业务及相关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服务；企业财务顾问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

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59� � �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2013-030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再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

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已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开

市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事项正在筹划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防止股价异常波动，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

称：齐星铁塔）将继续停牌，预计不晚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 根据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起代理国金通用国

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62001)

的销售业务，并参加非现场交易

方式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二、自

2013

年

4

月

19

日起，投资者可在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

交易平台办理国金通用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申购费率优惠

自

2013

年

4

月

19

日起，投资者在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非现场方式申购国金通用

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最低

4

折优惠。 若

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者为

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网址：

www.myfp.cn

2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0-2000-18

网址：

www.gfund.com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

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2

、本公告仅对增加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

构和参加相关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3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08� � �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2013-009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监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黄旭光先生因工作变动提出书面辞职报告

,

请求辞去其所担

任的公司监事职务，公司监事会同意其辞职申请。黄旭光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经

2013

年

4

月

16

日公司一届十一次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选举

,

陈绪耀先生出任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

个人简历附后

)

，其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4月18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绪耀，男，汉族，

1971

年

10

月

10

日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现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曾任东

方钢铁有限公司计财部会计、科长、副部长，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招标部部

长。 属于公司关联人，不持有公司股份，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08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4

月

17

日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股东汕头市恒泰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泰投资

")

通知，恒泰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2,900,000.00

股（股份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92%

）股份，质押给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并

已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恒泰投资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6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95%

。 累计质押股份

38,6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5%

。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